
广西政府桂采云直录合同

合同编号：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岑溪市马路镇卫生院

供货商（乙方） ：岑溪市蓝图商贸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

公平、互惠互利和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就产品供销的有关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，以便共同

遵守。

货物清单：

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（元） 金额（元）

1 主板 块 1 580.00 580.00

2 CPU 个 1 480.00 480.00

3 内存条 8G 条 2 680.00 1360.00

4 固态硬盘 256G 块 2 380.00 760.00

5 打印接口板 块 1 260.00 260.00

6 主板 块 1 680.00 680.00

7 CPU11 代 个 1 890.00 890.00

5010.00 元

一、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

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伍仟零壹拾元整，本合同签订后，在乙方将上述产品送至甲方指

定的地点并经甲方验收后，甲方一次性将货款付给乙方。

二、产品质量

1、乙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货真价实，来源合法，无任何法律纠纷和质量问题，如果乙

方所提供产品与第三方出现了纠纷，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。

2、如果甲方在使用上述产品过程中，出现产品质量问题，乙方负责调换，若不能调换，

予以退还。

三、违约责任

1、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，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

责任。

2、乙方未按合同约定供货的，按延迟供货的部分款，每延迟一日承担货款的 违

约金，延迟 日以上的，除支付违约金外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3、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结算的，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，延

迟 日，需支付结算货款的 的违约金：延迟 日以上的，除支付

违约金外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，

4、甲方不得无故拒绝接货，否则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运输费用。

5、合同解除后，双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进行对帐和结算，不得刁难。

四、其他约定事项


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如果出现纠纷，双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。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

(签字)： (签字)：
地址： 地址：

电话： 电话：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广西岑溪农村商业银行岑溪支行

账号: 账号：45005120101174041877
签订日期：2026 年 06 月 13 日 签订日期：2026 年 06 月 13 日


